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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购需求
[bookmark: OLE_LINK1]一、项目名称
徐州市土壤污染防治重点监管单位隐患排查整治项目
二、采购预算
本项目不接受超过150万元采购预算的报价。报价包含项目完成所需全部费用（含税费），采购人不再支付报价以外的任何费用。
三、项目概况
1.项目名称：徐州市土壤污染防治重点监管单位隐患排查整治项目
2.项目地点：徐州市
3.服务期限：2年
4.服务标准：符合国家及行业现行标准、本需求所列技术规范要求，并满足采购人验收及评审通过需求。
四、服务需求
根据生态环境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《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方案（2025—2030年）》，省生态环境厅等6部门联合印发《关于落实＜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方案（2026—2027）＞的通知》（苏环办〔2026〕58号）等相关文件要求，拟对徐州市辖区内72家单位实施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，掌握排查对象的生产运行、环境管理和污染状况等，按照重金属污染“查、评、改、治、防、管”的工作思路，结合现有资料、实地踏勘、人员访谈和补充的必要监测数据等，识别环境安全隐患，在排查过程中督促企业完成立行立改，对于无法立行立改的企业开展风险评估、编制“一企一策”、开展分级整治并完成整治核查及整治成效评估。主要工作内容包括：
1.组织隐患排查。通过资料收集和调查评估，摸清排查对象的环境管理、污染治理设施建设运行、污染物产生及排放、周边环境现状和环境敏感目标等信息，对所纳入排查对象补充必要的监测数据，并落实质量控制要求，识别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。
2.推动立行立改。对排查过程中发现能立行立改的环境安全隐患问题，指导确定整改技术要求，推动及时整改。
3.开展风险评估。对不能立行立改的，综合重金属污染源危害性、可能向环境扩散的通道和环境敏感性，开展环境风险评估，明确重金属污染源环境风险高、中、低等级，并完成系统填报。
4.编制整治方案。针对排查隐患问题，指导相关责任主体编制“一企一策”整治方案，对重金属环境风险突出、污染事件多发区域和工业园区，编制“一地一策”整治方案。
5.开展整治核查。中低风险隐患整治完成后，配合开展完成情况的验收核查。
需严格按照以下规范开展工作，确保成果合规性与科学性：
1.《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评估整治技术指南（试行）》
2.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838-2002）
[bookmark: OLE_LINK3]3.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8978-1996）
4.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（GB/T14848-2017）
5.《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（GB 36600-2018）
6.《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（GB 15618-2018）
7.《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》（HJ 164-2020）
8.《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》（HJ 166-2026）
[bookmark: OLE_LINK4]9.《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》（HJ/T 91-2002）
10.《固体废物 浸出毒性方法 水平振荡法》（HJ 557-2010）
[bookmark: OLE_LINK5]11.《农田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》（NY/T 395-2025）
五、服务标准
项目内容应当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全部完成，按要求提交相关工作成果，并符合国家及行业现行标准并满足采购人要求。
六、服务要求
（一）质量保障
1.建立“项目负责人-技术负责人-质量安全员”三级质量管控体系，明确各环节质量责任人。
2.制定详细的质量保障计划（QA/QC计划），涵盖现场采样平行样、空白样、加标回收实验等质量控制措施，确保检测数据合格率不低于95%。
（二）保密要求
[bookmark: _GoBack]成交单位及其工作人员需遵守采购单位的保密规定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将收集的资料、数据等进行泄漏、传播。项目成果最终所有权属采购单位，在项目完成时成交单位必须全部移交。以上保密规定如有违反，采购单位有权追究成交单位相关法律责任。
（三）安全要求
成交单位在项目服务期间应制定项目安全实施管理措施，并严格遵守安全管理要求，成交单位在项目服务过程中因管理不当、维护措施不当等因素或不按安全管理要求，造成人员安全或财产损失事故的，其责任均由成交单位承担，采购单位不承担责任。
（四）知识产权
1.成交单位保证所提供的服务、使用的技术方法、软件工具等均具备合法知识产权，不存在侵权风险。
2.项目全部成果（含报告、数据、图表等）的知识产权归双方所有，成交单位不得擅自对外发表或转让。
3.若因知识产权问题引发纠纷，由成交单位承担全部经济损失及法律责任。
七、验收
1.采购人以招标文件、中标人的投标文件、合同为依据，成立验收小组，负责对项目进行全面的验收，中标人须向采购人提供详细的预验收方案。
2.采购人按照国家规定标准验收，没有国家标准的按行业标准验收，无行业标准的按地方或企业标准验收，中标（或成交）人应予以配合。
八、现场踏勘
本项目不组织，投标人自行考察。投标人需对现场资料和数据所作出的推论、解释和结论及由此造成的后果负责。投标人自行负责在踏勘现场中所发生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，如投标人因未及时现场考察导致的报价缺项漏项非标、或中标后无法完工，投标人自行承担一切后果。
九、服务成果及质量
完成72家单位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，并将结果填报至生态环境部“重金属排查系统”，科学开展环境风险评估，明确高、中、低风险等级，通过部、省审核。

十、其他要求：见招标文件《拟签订的合同文本》

